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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登记制实施首日，东营两级法院登记案件123件

不到10分钟，案件就被受理了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王蕊) 5月4日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的首个工作日，
据了解，4日当天，东营两级法院登记案
件123件，立案118件，书面告知5件，其中
登记立案民商事案件76件、行政案件3件、
执行案件44件。

4日下午4时10分许，东营某律师事务
所律师吕某来到利津县人民法院立案大
厅登记立案。此次他代理的是一位80岁高
龄的老人向某肇事司机索赔医疗费等各

项损失，共计两万余元的案子。在利津县
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吕律师迅速填好
诉讼案件登记表，不过10分钟，吕律师便收
到了受理案件通知书，他的手机上也收到
了律师服务平台发送的提示短信。

“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充分保障了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立案程序的完备性将
公平正义变得可感可见可触。”吕律师表
示，虽然多了一道登记程序，但其背后却
蕴含着极大的深意，立案登记制将“有案
必立，有诉必理”变为现实，立案审查程
序从实质性审查逐步过渡到形式审查，

一切皆为当事人服务，司法权的启动门
槛变低了，当事人行使诉权更加便利了。

工作人员表示，按照《规定》，登记立
案的范围包括：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起
的民事、行政起诉和刑事自诉、强制执行
申请和国家赔偿申请。需要注意的是，对
于上诉、申请再审、刑事申诉、执行复议
和国家赔偿申诉案件立案，按有关法律
和司法解释执行，不适用登记立案的规
定。同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自诉
应提交起诉状、自诉状和支持起诉、自诉
的基础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当场

登记立案；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材料不
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书面
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记者了解到，《规定》对于民事诉讼
主体是否适格、法律关系是否正确等均
不予审查，只要属于法院主管和受诉法
院管辖，符合立案条件、诉讼材料齐全，
不存在违法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等不予
登记立案的情形，均予当场登记立案。而
对于相关内容、材料欠缺等情形，也采取
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方式，避免当事人多
跑腿。

行政执法部门开始城区烧烤集中整治行动

金辰美食街成首个整治区域
本报记者 崔立慧 段学虎

4日晚，东
营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支队
二大队对辖区
内露天烧烤现
象 进 行 了 整
治，金辰美食
街露天烧烤集
中区域成为首
个整治对象。
接下来，城区
的各个露天烧
烤集中区域将
陆 续 开 始 整
治。

城区露天烧烤严重区域挨个来
当晚，执法人员对东城其他几处烧烤店集中的区域也进行了走访，沂河路一带沿街烧烤

店整体表现良好，并未出现露天烧烤的现象。行政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城区的
露天烧烤严重区域将逐一进行集中整治，同时形成执法常态化。

“针对市民投诉比较多、影响比较恶劣的一些烧烤店负责人，我们今天已经进行了约
谈，要求其限期整改，过期不整改的，将接受处罚。”该负责人介绍，一些市民对整治提出
了疑问，“本次整治我们采取逐个整治的模式，针对市民投诉比较多的金辰美食街、淮河
路等区域，逐一整治，本次整治力求取得整治效果。”

据了解，本次整治，执法部门将形成执法常态化，在每一个整治完成的露天烧烤集中
区域，将安排人员长期巡逻检查。

十几家烧烤店

只有一户用无烟烧烤炉
4日晚7点左右，金辰路上的烧烤店生意已十分红火。街道两

侧停满了食客的车，台阶之上被各家烧烤店摆放的桌椅占满，
在部分火爆的烧烤店，几乎一座难求。然而，在金辰路美食街自
东向西沿路走走就会发现，马路两侧“狼烟四起”，相当数量的
烧烤店在进行露天烧烤。有的把烧烤炉直接架到了马路边，有
的烧烤炉虽然摆在店门前，可一只黑亮的大风扇不停地把油烟
吹到路上。晚上八点左右，此时整条金辰路美食街上的烧烤味
道已经比较浓烈了。

记者现场统计发现，金辰美食街上，共发现6家烧烤店在露
天摆放烧烤炉烤制食物，执法人员现场监督下，要求这些经营
业主处置了露天烧烤的炉具。整个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
仅有一家业户按照规定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后效果相当
明显，与普通烤架相比，几乎看不到烟雾。

在执法人员检查过程中，不少店主表示已经订购了无烟烧
烤炉，近期准备安装。执法人员对现场露天烧烤业户进行了说
服教育，部分业户在此前已经收到了整改通知书。根据规定，执
法人员要求各经营业户自行进行整改，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
备，杜绝露天烧烤现象。

4日晚，东营行政执法
部门开始对城区露天烧烤
严重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图
为金辰美食街上露天烧烤
业主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
安装露天烧烤烤架。 本报
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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